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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及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107 年度預算案審查報告（修正本）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1 月 28 日 

華總一經字第 10700127981 號  

一、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 

(一)工作計畫或方針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支部分： 

1.收入：原列 628 萬元，增列「業務收入」項下「受贈收入」300 萬元及「其他業務

收入」100 萬元，其餘均照列，改列為 1,028 萬元。 

2.支出：原列 628 萬元，減列「業務支出」項下「管理費用」之「設備費」4 萬 1 千

元，其餘均照列，改列為 623 萬 9 千元。 

3.本期賸餘：原列 0 元，增列 404 萬 1 千元，改列為 404 萬 1 千元。 

(三)通過決議 8 項： 

1.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業務支出、業務費用項下推展華裔青年及國際文化交流

107 年度編列 68 萬元，惟 106 年度同科目預算執行率不佳，效率不彰，經查 106

年度未通盤考量年度整體工作能力，浮編預算又無執行能力，爰針對「業務支出

」項下「業務費用」中「推展華裔青年及國際文化交流」預算編列 68 萬元中，凍

結 38 萬元，俟僑務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

始得動支。 

2.僑務研討與講座除每年例行性舉辦外，應加強參與學員後續流向追蹤，並統計相關

研討會議、講座之實際成效與外溢效果。爰針對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業務支

出」項下「業務費用」中「僑務研討與講座活動」預算編列 8 萬 2 千元中，凍結 1

萬 2 千元，俟僑務委員會於 2 個月內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

始得動支。 

3.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業務支出」項下「業務費用」中「推展華僑教育事業」

107 年度預算編列 58 萬 5 千元，惟 106 年度同科目預算超額支出，經查因 106 年

未通盤考量整體人力與年度計畫，故於本科目超支，爰凍結十分之一，俟僑務委員

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4.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 107 年度「業務支出」項下「業務費用」中「人事費」預

算編列 121 萬 1 千元，凍結十分之一，俟僑務委員會於 2 個月內就下列各案向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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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1)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 107 年度全年所需經費 628 萬元，僅 106 年度的一半

，其中管理費用高達六成，突顯該會面臨重新調整的必要性。經查該會 9 名員

工中，除董事長、副董事長、執行長為無給職以外，有 5 名專任員工，每月薪

資皆為 4 萬元以上，每年均有編列 2.5 個月年終與考績獎金，又以內規方式比

照公務人員福利制度，即婚喪生育及子女補助，明顯優於一般勞工，缺乏公平

性與正當性，應立即改善。爰針對「業務支出」項下「業務費用」中「人事費

」預算編列 121 萬 1 千元中，凍結部分經費，俟僑務委員會於 2 個月內向立法

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2)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 107 年度在推展華裔青年及國際文化交流、僑務研討

與講座活動、推展華僑教育事業等業務費用編列 134 萬 7 千元，與 106 年度預

算編列 670 萬元相較，預算巨幅遞減，顯然業務量萎縮，惟業務人事費編製卻

無調整精簡，爰針對「業務支出」項下「業務費用」中「人事費」預算編列

121 萬 1 千元中，凍結部分經費，俟僑務委員會於 2 個月內向立法院外交及國

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5.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 107 年度主要在推展華裔青年及國際文化交流、僑務研討

與講座活動、推展華僑教育事業等業務費用編列 134 萬 7 千元，與 106 年度預算編

列 670 萬元相較，預算巨幅遞減，顯然業務量萎縮，惟管理費用之人事費編製卻無

調整精簡，仍較上年度增加 1 千元，允宜檢討，爰針對「業務支出」項下「管理費

用」中「人事費」預算編列 222 萬 9 千元中，凍結十分之一，俟僑務委員會於 2 個

月內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6.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 107 年度全年所需經費 628 萬元，僅 106 年度的一半，其

中管理費用高達六成，突顯該會面臨重新調整的必要性。經查該會 9 名員工中，除

董事長、副董事長、執行長為無給職以外，有 5 名專任員工，每月薪資皆為 4 萬元

以上，每年均有編列 2.5 個月年終與考績獎金，又以內規方式比照公務人員福利制

度，即婚喪生育及子女補助，明顯優於一般勞工，缺乏公平性與正當性，應立即改

善。爰針對「業務支出」項下「管理費用」預算編列 372 萬 2 千元中，凍結十分之

一，俟僑務委員會於 2 個月內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

支。 

7.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由政府捐贈 4 億元作為基金成立基金會，在協助政府推展

僑務政策以外，亦提供僑胞捐款支持僑務運作之用。然而，鑑於財團法人海華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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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自 105 年起營運效果欠佳，相較於 106 年度編列 1,214 萬元預算，107 年度

營運經費僅剩 628 萬元，書面報告更表示「預估募款及活動收入減少緣故」，顯示

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亟需重新調整。在業務萎縮下，導致人事費用占整體六成

，有必要檢討人力配置、員工福利與考績評估標準。僑務委員會作為財團法人海華

文教基金會的主管機關，應全面檢討組織運作與人事內規，並於下次董事會完成修

正，於 2 個月內針對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提出組織定位與發展規劃，並協助財

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於 2 個月內提出具體可行募款計畫。 

8.請僑務委員會監督所屬基金預算編列方式，並請於 2 個月內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

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二、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一)工作計畫或方針部分：應依據業務收支之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支部分： 

1.收入：原列 2 億 2,868 萬 2 千元，增列「保證業務收入」項下「收回呆帳」150 萬

元，其餘均照列，改列為 2 億 3,018 萬 2 千元。 

2.支出：原列 1 億 3,108 萬 2 千元，減列「保證業務費用」項下「業務費用」之「服

務費用」30 萬元（科目自行調整），其餘均照列，改列為 1 億 3,078 萬 2 千元。 

3.本期賸餘：原列 9,760 萬元，增列 180 萬元，改列為 9,940 萬元。 

(三)通過決議 8 項： 

1.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107 年度「業務支出」項下「保證業務費用」中「提存

保證責任準備」預算編列 9,226 萬 8 千元中，凍結 1,000 萬元，俟僑務委員會就下

列各案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1)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業務支出」項下「保證業務費用」中「提存保證

責任準備」106 年度預算原無編列，決算時支出 5,045 萬 5 千元，故過去本科目

預算未曾向立法院報告編列原因，且本項預算占整體業務費用達七成，卻未經

立法院審查，爰針對「業務支出」項下「保證業務費用」中「提存保證責任準

備」預算編列 9,226 萬 8 千元中，凍結部分經費，俟僑務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

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2)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106 及 105 年度「保證業務費用」項下「提存保證

責任準備」皆未編列，另查歷年決算數約 5,000 萬元，惟 107 年度卻增列 9,226

萬 8 千元，雖預算說明表示係為加強基金財務健全性及風險承擔能力，但卻未

說明增提標準與判斷依據。為有效監督該預算合理編列運用，爰針對「業務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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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項下「保證業務費用」中「提存保證責任準備」預算編列 9,226 萬 8 千元

中，凍結部分經費，俟僑務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

，始得動支。 

(3)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資金來源高度仰賴政府挹注資金，惟因未收回之代

償金額居高不下，致年年出現鉅額累計虧絀，爰代償金額之收回可謂基金能否

得以不再仰賴政府捐助而正常運作之關鍵，允宜積極辦理追償，基此，針對

107 年預算編列「提存保證責任準備」9,226 萬 8 千元中，凍結部分經費，俟僑

務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2.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107 年度「業務支出」項下「保證業務費用」中「業務

費用」預算編列 2,356 萬 4 千元中，凍結 100 萬元，俟僑務委員會就下列各案向立

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1)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107 年度「保證業務費用」中「業務費用」預算編

列為 2,356 萬 4 千元，然查 105 年度保證授信件數僅 2,080 次，動用授信金額 5

億 123 萬美元（約新台幣 150 億 3,690 萬元），而基金員工人數為 22 人，平均

每人 105 年度承辦約 95 件、約 6 億 8 千萬元，均遠較中小企業信保基金為低，

故宜增進本項業務之量能。爰針對「業務支出」項下「保證業務費用」中「業

務費用」預算編列 2,356 萬 4 千元中，凍結部分經費，俟僑務委員會向立法院

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2)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105 及 106 年度「業務支出」中「業務費用」預算

數為 2,193 萬 3 千元及 2,243 萬 9 千元，又決算數為 1,881 萬 2 千元及 1,953 萬

6 千元，執行率分別為 85%及 87%；考量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由高階專

業人員負責管理，在撙節開支費用之餘，允宜編列適切之預算數。爰針對「業

務支出」項下「保證業務費用」中「業務費用」預算編列 2,356 萬 4 千元中，

凍結部分經費，俟僑務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

得動支。 

3.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107 年度「業務支出」項下「保證業務費用」預算編列

1 億 1,583 萬 2 千元中，凍結 500 萬元，俟僑務委員會就下列各案向立法院外交及

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1)為鼓勵在台留學僑生畢業後留台創業，自民國 105 年起，訂定「畢業僑生留臺

創業貸款專案信用保證要點」。為達到政府美意，相關單位應定期檢視申請貸

款之創業成效與申請人在台創業追蹤，以了解整體政策績效。爰針對財團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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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業務支出」項下「保證業務費用」預算編列 1 億 1,583 萬 2

千元中，凍結部分經費，俟僑務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

告後，始得動支。 

(2)為鼓勵在台留學僑生畢業後，返回僑居地創業。為達到政府美意及相關績效，

相關單位應定期檢視申請貸款之創業成效與申請人返回僑居地之創業追蹤，以

了解整體政策績效。爰針對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業務支出」項下「保

證業務費用」預算編列 1 億 1,583 萬 2 千元中，凍結部分經費，俟僑務委員會

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3)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資金來源高度仰賴政府挹注資金，惟因未收回之代

償金額居高不下，致年年出現鉅額累計虧絀，爰代償金額之收回可謂基金能否

得以不再仰賴政府捐助而正常運作之關鍵，允宜積極辦理追償。爰針對「業務

支出」項下「保證業務費用」預算編列 1 億 1,583 萬 2 千元中，凍結部分經費

，俟僑務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4.經檢視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近年來於新南向國家保證業務承作情形，2014

至 2016 年度承作保證業務件數雖由 134 件增加至 184 件，授信、保證金額亦皆逐

年成長，分別由 6,855 萬 4 千美元及 4,198 萬 3 千美元增加至 9,443 萬 4 千美元及

5,508 萬 8 千美元，惟業務範圍有集中於少部分特定國家現象。不論承作件數、授

信及保證金額，年年皆以越南居冠，泰國次之，實有資源過度集中於少部分特定國

家之虞。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應避免業務過度集中於少部分特定國家，以達

合理資源配置及有效運用。 

5.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為配合新南向政策增資計畫，期藉由協助僑臺商於新南

向國家發展壯大，進而成為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之強大助力。然經檢視財團法人海

外信用保證基金近年來於新南向國家承作保證業務成果，實有資源過度集中於少部

分特定國家之虞，為促成僑臺商投資布局東協、南亞及紐澳市場，僑務委員會允宜

研謀增加海外銀行服務據點之可行性，俾擴展其授信範圍，協助更多僑臺商，藉由

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協助機制帶動新投資，有效協助我僑臺商搶進亞洲新興

市場，打造臺灣經濟發展新模式。 

6.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來源除少數為執行保證授信業務所產生之保證手續費收

入及孳息收入外，主要係來自於政府機關、公、民營金融機構及企業之捐助，又捐

助來源中，有七至八成來自於政府，顯示該基金高度仰賴政府挹注資金。惟因未收

回之代償金額居高不下，致年年出現鉅額累計虧絀。為充實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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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之保證能量，減輕其對政府捐助資金之依賴，允宜積極辦理追償事宜，俾利達

成其設立之宗旨。 

7.為協助僑生減輕來台就學之經濟負擔，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除提供學生就學

貸款之外，更提供留台畢業僑生創業貸款信用保證。建請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

金就歷年辦理情形以及辦理績效評估，於 3 個月內提供書面資料送交立法院外交及

國防委員會。 

8.行政院日前推動新南向政策，核准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增資數億元新台幣，

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宜積極宣導該項政策，以協助更多僑民、僑營事業及台

商事業順利取得所需資金，使其提升營運績效、促進海外布局，達到拓展台灣經貿

力量之目標。建請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提出 106 年績效檢討、107 年度目標

規劃等書面資料於 2 個月內送交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